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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各股室、中心：
为客观、有效评价定点医药机构履行协议情况，依据《鄂尔多斯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鄂尔多斯市医疗保障局定点医疗机构（诊所）服务协议》、《鄂尔多斯市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的协议条款，拟对旗域内定点医药机构进行2024年度协议考核，现将考核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对定点医药机构履行医保协议情况进行评价，考核结果与资源配置、分级管理、协议续签等挂钩。
二、考核时间和对象
（一）考核时间：2025年5月14日-6月10日。
（二）考核对象：旗域内签订医保协议的定点医药机构。
三、考核方式和内容
（一）考核方式：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构成核查评估工作小组对签订医保协议的医药机构进行考核。
（二）考核内容：2024年协议履行情况，按照《鄂尔多斯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开展住院服务的）考核指标》（见附件1）、《鄂尔多斯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门诊服务的）、定点零售药店考核指标》（见附件2）进行考核。
四、考核结果评定及结果应用
2024年度考核满分100分，评定等级分别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1）评定等级为优秀，通报表扬。
综合评分在90分及以上的，评定为优秀。
（2）评定等级为良好。
综合评分在80-89分的，评定为良好。
（3）评定等级为合格。
综合评分在60-79分的，评定为合格。
（4）评定等级为不合格，解除医保协议，一年内不得申报定点。
综合评分低于60分的，评定为不合格。
将考核成绩优劣排名与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分级管理、协议签订相结合，加强定点医药机构管理，强化政策衔接和资源整合，确保四项工作同步实施、形成合力。
五、考核成绩告知及申诉
（一）成绩确认和申诉（2025年6月10日前完成）
按照考核评分标准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评分，与定点医药机构就考核成绩当面签字确认。定点医药机构对考核成绩有异议的，可在告知成绩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乌审旗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提交书面申诉材料，由乌审旗医疗保障服务中心解释答复。定点医药机构在3个工作日内未提交书面申诉材料，视为对考核成绩无异议。
（二）汇总上报（2025年6月20日前完成）
将定点医药机构考核成绩汇总报市医保中心。
六、其他情况
定点医药机构涉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在开展协议考核期间正在接受相关单位或部门调查的，暂不予计算协议考核成绩，待结案后依据调查结论，按要求进行考核。
七、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成立核查评估工作小组，统筹协调此次考核工作，研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组    长：张东阳    党组书记、局长  
常务副组长：温  旭    副局长
副 组 长：张钰敏    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萨如拉    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塔  娜    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
苏晓会    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
敖  其    基金稽核组副组长兼中心副主任
孙改梅    基金稽核组负责人  
徐源远    财务组负责人
照  娜    待遇保障组负责人
冯海霞    医药服务组副组长
吴天放    政策宣研组副组长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医疗保障服务中心。萨如拉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考核组织协调、资料收集、数据审核、现场检查、结果汇总等日常工作，确保核查评估工作科学、规范、有序推进，切实发挥医保基金监管效能，维护参保群众合法权益。
（二）各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主动配合做好协议考核相关工作，对协议考核成绩有异议的，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按要求提出申诉。
（三）开展协议考核应当公平、公正、公开，要及时对机构提出的申诉给予解释答复。
（四）按照时间进度要求完成年度考核相关工作，各组工作人员应当廉洁自律，自觉遵守医疗保障廉政制度各项要求，主动接受定点医药机构和社会的监督。

附件：1.鄂尔多斯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开展住院服务的）考核指标
2.鄂尔多斯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门诊服务的）、定点零售药店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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